
《食品安全法》第 131条
和第 148条规定的网购食品
致害消费者的责任规则，与
其所借鉴的《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 44条和《侵权责任
法》第43条相比较，是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不仅补充了《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权责
任法》规定的漏洞和不够明
确的问题，而且采取更为严
厉的责任形式保护食品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销售食品致害消费者，具体
的责任分担规则有五种：产品
责任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附法
定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附
约定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不合规的连带责任，明知或者
应知的连带责任。

网购食品致害的赔偿责
任确定，应当适用《食品安全
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即：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
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
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
偿金……”

应当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修订后的2015年《食品安
全法》第131条规定：“违反本
法规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
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
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
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
到损害的，应当与食品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通过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
买食品，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或
者食品生产者要求赔偿。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营者
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
方式的，由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赔偿。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赔
偿后，有权向入网食品经营者
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
应当履行其承诺。”

第148条第1款规定：“消
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
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
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
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
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
行赔付，不得推诿；属于生产
者责任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
向生产者追偿；属于经营者责
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经
营者追偿。”对于这些条文规
定的网购食品致害消费者的
赔偿责任应当如何承担，我提
出以下意见。

《食品安全法》第131条规
定借鉴的是2013年《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44条规定的网络
交易平台提供者责任规则，不

过内容有所创新。
第131条规定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责任规则相同的部分，一
是入网食品经营者（消法规定
的是销售者）应当对损害承担
责任；二是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入网
食品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
和有效联系方式的，由该第三
方平台提供者赔偿，赔偿后可
以向入网食品经营者追偿；三
是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事先承诺先行赔付的，应当承
担对消费者致害的赔偿责任，
也对入网食品经营者享有追
偿权。

第131条规定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责任规则不同的
部分，一是致害消费者的直接
责任主体增加了食品生产者，
这正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44条的漏洞之一；二是在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承担了赔偿责任之后，在被
追偿的主体上，增加了食品生
产者，这也是《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44条的漏洞之一；三
是改变了《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44条第2款规定的连带
责任规则，变更为违反本法规
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
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
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
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
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使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应当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
责任。

这样的规则，显然比《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第2
款规定的责任要重，因为《食
品安全法》在这里规定的是客
观责任，只要未对入网食品经
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
证，或者未履行报告、停止提
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
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的，就要承担连带责任；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
是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利用
网络交易平台致害消费者。

《食品安全法》第148条第
1款规定，借鉴的是《侵权责任
法》第44条关于产品责任不真
正连带责任的规则，但是增加
了“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
付，不得推诿”的规定，这种表
述尽管不像法律规则的条文，
但是明确了受害消费者“告谁
谁就应当先承担中间责任”的
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就此应该看到，《食品安
全法》第131条和第148条规
定的网购食品致害消费者的
责任规则，与其所借鉴的《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和
《侵权责任法》第 43条相比
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相
同的部分都是借鉴的规则，不
同的部分，都是在补充《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和《侵权责任
法》规定的漏洞和不够明确的
问题，或者采取更为严厉的责
任形式保护食品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网购食品致害消费者
由谁赔偿

将《食品安全法》第131条
规定的规则综合起来，在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购买食品
的消费者，因该食品造成损害
的，具体的责任分担规则是：

一是产品责任的不真正
连带责任。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销售食品致害消费者，入网
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食品经
营者其实就是平台上的网店
的食品销售者。食品经营者
与食品生产者之间的责任关
系，是产品责任，原则上应当
适用《侵权责任法》第43条规
定，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可
以向食品经营者请求赔偿，也
可以向食品生产者请求赔
偿。但《食品安全法》第148条
第1款规定了“实行首负责任
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的内
容，受害消费者起诉哪个责任
人，该责任人就要首负赔偿责
任，不得推诿，只是在承担了
赔偿责任之后进行追偿，最终
责任由造成食品缺陷的责任
人承担。

二是附法定条件的不真
正连带责任。

如果网络食品交易第三
方平台不能提供入网食品经
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
联系方式的，受害消费者不能
请求食品经营者或食品生产
者承担赔偿责任，该交易平台
提供者就应当对消费者的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其承担
了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食品
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追偿。

三是附约定条件的不真
正连带责任。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如果事先有“先行赔付”等
更有利于消费者保护的承诺
的，该平台提供者应当直接对
消费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无须消费者先向入网食品经
营者或者食品生产者请求赔
偿。平台提供者承担了这种
约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
任的赔偿责任后，也有权向入
网食品经营者或者食品生产
者追偿。

四是不合规的连带责任。
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
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
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
未履行报告、停止提供网络交
易平台服务等义务，就是网络
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的不合规行为。如果有这种
不合规的行为，进而使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网购食品损
害的，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应当与食品经营者
承担连带责任。

五是明知或者应知的连
带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131条没
有规定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
利用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规

定。但在理解上，如果食品网
络销售中存在网络食品交易
第三方平台明知或者应知食
品经营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的情形，应当
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条第2款的规定，平台提供
者应当与食品经营者对消费
者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网购食品致害消费者
赔偿多少

关于网购食品致害的赔
偿责任确定，应当适用《食品
安全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
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
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
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
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
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
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的瑕疵的除外。”

这个规定与《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关于销售者承担的责
任相比较，有以下区别：

一是对于恶意生产或者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
食品的违约责任，承担食品价
金10倍的惩罚性赔偿。《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对此规
定的违约惩罚性赔偿责任是
价金的3倍，即退一赔三，但是
恶意生产或者销售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约惩
罚性赔偿责任，是退一赔十，
具有更严厉的惩罚性。

二是对于恶意生产或者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
品的违约责任，确定惩罚性赔
偿责任即价金十倍也达不到
1000元的，最低赔偿额为1000
元。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55条规定的这种小额赔偿
的最低限额为500元，提高了
一倍，也更具有惩罚性。

三是对于恶意生产或者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
品的侵权责任，要承担实际损
失的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
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
条规定的这种侵权惩罚性赔
偿是实际损失的二倍，《食品
安全法》将食品致害的惩罚性
赔偿增加了一倍，为三倍。例
如造成消费者死亡，实际损失
赔偿额为80万元的，依照《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可以
请求赔偿共计240万元的损害
赔偿，即80万元的实际损失，
加上16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
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则
可以获得320万元的赔偿，即
80万元的实际损失，再加上
240万元的惩罚性赔偿。

上述损害赔偿责任，不包
括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
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
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情形，而
是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实质性瑕疵或者缺陷。（作
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
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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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之五十三）【
本期专家：阮光锋 食品与
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专家

网购食品致害消费者由谁赔偿？
□ 杨立新

一、背景信息
近日，朋友圈

有一则传言，称蘑
菇不可与小米、茄
子、大黄米等食物
同吃，否则会产生
毒素。这种说法
到底靠不靠谱呢？
二、专家观点

其实，食物相
克的说法在民间
向来流行，但其并
没有得到科学证
实。我国营养学
家也多次就生活
中的“食物相克”
组合进行研究论
证，结果都证明是
不存在的。所谓
“相克”，多是因为
不洁饮食以及极
少数的特殊过敏
反应所致，一般公
众在生活中无需
顾忌。

那么，为何生
活中会有那么多
食物相克的传说
呢？其实很多说
法很可能是偶然巧合导致的
以讹传讹，或是食物污染中
毒，或是食物中的天然毒素，
并非食物天生“相克”。“以
‘蘑菇跟茄子、小米、黄米一
起吃会产生毒素’为例，实际
上，每年到了蘑菇热销的季
节，我国都会发生多起食用
蘑菇中毒的案例，而中毒的
原因几乎都是因为误食了有
毒蘑菇，这些蘑菇有些是人
们私自采摘的野蘑菇，有些
是食品加工者无意混入的有
毒蘑菇，还有的甚至是人们
在菜市场买的所谓纯天然采
摘的野蘑菇……实际上，野
生蘑菇中存在多种有毒品
种，它们含有天然的毒性成
分，且很难辨认、毒性成分十
分复杂。”
三、专家建议

专家提醒市民，毒蘑菇
中毒事件以夏秋季节为主，
在山林地区多发，中毒原因
主要为家庭误食，为预防食
用野生毒蘑菇中毒，应做到
以下两点。

1.预防野生毒蘑菇中毒
的根本办法就是不采食野生
蘑菇。提醒大家不要购买或
者采集未食用过、不认识的
野生蘑菇。

2.鉴别野生蘑菇目前没
有简单易行的方法，民间流
传的一些识别方法，例如认
为一些白色的蘑菇就是无毒
的，经证明并不可靠。所以
不要轻易相信民间方法辨别
毒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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